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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钢集团天澄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姚群、孙军军、闫骏、倪守强、许汉渝、陈志炜、韩宗秋、叶超、吕璐、余

建华、赵霞、陈立、范驰、刘立。

本文件主要审议人员：孙熙、陈隆枢、赵江翔、蔡伟龙、姚宇平、姚芝茂、姜宏、沈玉祥、费传军、

吕维宁。

本文件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负责管理，由起草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应用过程中如

有需要修改与补充的建议，请将相关资料寄送至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标准管理部门（北京市西城区二

七剧场路 6 号 2 层，邮编 1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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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荷电脉冲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荷电脉冲袋式除尘器的命名、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其标志、包装、运

输、储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钢铁、有色、机械、建材、工业锅炉等重点工业行业炉窑烟气细颗粒物去除用预荷电

脉冲袋式除尘器，其他行业工业烟气细颗粒物去除用预荷电脉冲袋式除尘器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706 热轧型钢

GB/T 985.1 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3274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 热轧钢板和钢带

GB 4053.1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1部分：钢直梯

GB 4053.2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2部分：钢斜梯

GB 405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T 5117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6719 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

GB/T 8923.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 1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

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 9174 一般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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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3277.1 压缩空气 第 1部分：污染物净化等级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845 除尘器 术语

GB/T 28699 钢结构防护涂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32154 电袋复合除尘器性能测试方法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727 工业设备及管道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HJ 2020 袋式除尘工程通用技术规范

JB/T 5906 电除尘器 阳极板

JB/T 5911 电除尘器焊接件技术要求

JB/T 5913 电除尘器 阴极线

JB/T 5917 袋式除尘器用滤袋框架

JB/T 8471 袋式除尘器 安装技术要求与验收规范

JB/T 8536 电除尘器 机械安装技术条件

JB/T 9688 电除尘用晶闸管控制高压电源

JB/T 10191 袋式除尘器 安全要求 脉冲喷吹类袋式除尘器用分气箱

JB/T 12127 电除尘器钢结构设计规范

T/CAEPI 21 袋式除尘用滤料技术要求

T/CAEPI 24 袋式除尘用超细面层滤料技术要求

T/CAEPI 33 袋式除尘用滤袋技术要求

T/CAEPI 42 袋式除尘用覆膜滤料技术要求

T/CAEPI 72 袋式除尘器用折式滤筒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84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pv265.com%2Fgjbz%2F201403%2F160442.html&q=GB%2FT13306&ts=1459129093&t=d27cefc1eb3a889220d5459e3ff648e&src=haosou
http://www.baidu.com/link?url=aO7HimL2u5Hmcu0Al2YErQGcPevdSuD0pd3RMtm7MVoKEjI98Ax2FnKMm7qLnSQ49FJVGWwEJrJusFqnX8gjca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pv265.com%2Fhangye%2Fjb%2F201206%2F73483.html&q=JB%2FT5911&ts=1458269278&t=864631bf5e4ab21be4f4f31c9745713&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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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预荷电 pre-charge

通过高压放电装置使进入除尘器的气体中的颗粒物预先荷电的现象或过程。

3.2

预荷电器 pre-charging device

通过高压放电使进入除尘器的气体中的颗粒物预先荷电的机电装置。

3.3

脉冲袋式除尘器 pulse baghouse

采用压缩气体进行脉冲喷吹清灰的袋式除尘器。

3.4

预荷电脉冲袋式除尘器 pre-charged pulse baghouse

将预荷电技术与脉冲袋式除尘技术耦合形成的除尘装置（本文件后续条文中简称“装置”）。

4 命名

预荷电脉冲袋式除尘器的命名由预荷电、脉冲喷吹清灰、过滤面积 3个要素组成。名称代号采用“预

荷电”“脉冲”的汉语拼音首位大写字母表示，过滤面积按实际计算面积表示，命名方式见图 1。

示例：YHD-MC-8243，指预荷电脉冲袋式除尘器，过滤面积为 8243 m2。

图 1 预荷电脉冲袋式除尘器命名方式

5 技术要求

5.1 适用条件

5.1.1 入口烟气温度：≤260 ℃，且高于露点温度 20 ℃。

5.1.2 入口颗粒物浓度：≤30 g/m³。

5.1.3适用对象条件：含有细颗粒物的工业炉窑烟气，如烧结烟气、炼钢烟气、铁合金烟气等。

5.1.4 不适用对象条件：易燃易爆的气体和粉尘；含焦油、絮状黏性粉尘的烟气，如焦炉烟气等。

YHD-MC- XXX 预荷电脉冲袋式除尘器

名称

过滤面积

脉冲喷吹清灰

预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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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一般规定

5.2.1 装置设计和制造应以安全可靠、稳定运行、持续达标排放为原则。

5.2.2 装置由预荷电器、脉冲袋式除尘器（箱体、净气室、滤袋与滤袋框架、脉冲喷吹清灰系统、灰斗、

支撑立柱）、低压电气及自动控制系统等组成。装置应按照设计图纸和技术说明的要求进行制造、安装

和调试。

5.2.3 脉冲袋式除尘器宜采用直通式袋式除尘器，预荷电器应安装在袋式除尘器进口处。

5.2.4 装置应同时具备抗热应力、抗负压、抗震、抗风载和雪载等能力。结构耐压强度应满足除尘系统

所需的耐压强度要求，且耐压值不低于±7 kPa。

5.2.5 装置配套建（构）筑物应满足工程所在地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抗震设防类别应不低于丙类，并

符合 GB 50011的规定。

5.2.6 装置钢结构设计应符合 JB/T 12127要求。装置本体结构、支架和基础设计应考虑永久荷载、可变

荷载（积灰荷载、储灰荷载、风荷载、雪荷载、施工荷载与检修荷载）和地震影响，并按最不利组合进

行设计。装置灰斗及其连接部件设计时灰荷载应按照灰斗满容积灰量的 1.5倍计算，设备支架结构设计

时灰荷载应按照灰斗满容积灰量的 1.2倍计算。

5.2.7 除尘器灰斗锥度应能保证粉尘流动顺畅，灰斗斜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应不小于 60°。

5.2.8 除尘器内部灰斗上平面应设置钢板网，网眼长节距 100 mm、短节距 50 mm，板厚 5 mm。

5.2.9 装置户外布置时，预荷电器的高压电源宜设置雨棚，除尘器顶部屋面应设有散水坡度。

5.2.10 装置、室外管道及阀门应做防腐处理。

5.2.11 装置顶部宜设置起吊设备，起吊重量应不小于最大检修部件的重量。

5.2.12 脉冲喷吹清灰供气压力宜为0.25 MPa～0.50 MPa，旋转喷吹清灰压力宜为0.06 MPa～0.1 MPa，

压缩气体的品质符合GB/T 13277.1的3级要求。

5.2.13 应根据需要设置保温措施，在高寒地区，灰斗、喷吹气包和供气管道应采取伴热保温措施。装置

的人孔门和检修门应密封严密，并配置安全机械锁。当处理高湿、高硫烟气时，应采用双层保温密封门。

5.2.14 预荷电器高压开关柜门应与高压电源实现安全联锁。

5.2.15 装置应设置专门的接地网，外壳与接地网的连接点不得少于 6点，接地电阻应＜4 Ω。

5.2.16 装置的其他技术要求参照 HJ 2020。

5.3 制造与安装

5.3.1 主要材料选用

装置选用钢材应符合设计要求，材料质量性能应符合 GB/T 700、GB/T 706、GB/T 3274等的规定。

设计未做明确规定的可按照表 1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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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预荷电脉冲袋式除尘器制造主要钢材选用表

材料名称 材质牌号 规格标准号

钢板、扁钢 Q235-B GB/T 3274

角钢、槽钢、工字钢 Q235-B GB/T 706

5.3.2 预荷电器

5.3.2.1 预荷电器由接地极、放电极、高压电源、清灰机构等组成。

5.3.2.2 接地极（阳极板）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接地极的板厚不应小于 1.2 mm，其结构型式和要求应符合 JB/T 5906的规定；

b) 接地极的材质应根据烟气性质确定，可选用碳钢（SPCC）或不锈钢（304），板材不得有锈蚀、

变形、撞伤等缺陷；

c) 接地极成型后两端切口应平整、无毛刺，表面不得有裂纹和深度超过板厚 15%的损伤性划痕；

d) 接地极的尺寸偏差与形状偏差应符合表 2的要求，其他应符合 JB/T 5906的规定；

表 2 阳极板尺寸偏差与形状偏差表 单位：mm

偏差类别 偏差项目名称
阳极板宽度

≤500 ＞500

尺寸偏差

外形尺寸

长度 ±5

宽度 -1 ～ +2 ±2

厚度 ±1 -1.5 ～ +1

安装孔间距
长度方向 ±1

宽度方向 ±0.5

形状偏差 长度（L）方向

平面弯曲度 1.0L/1000且≤10

侧面弯曲度 0.5L/1000且≤5

平面扭曲度 1.5L/1000且≤10

平面波纹度 1.5L/200

e) 接地极挂钩的焊接质量应符合 JB/T 5911的规定；

f) 振打装置的安装应精准到位，不得有卡死现象。

5.3.2.3放电极（阴极线）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放电极的基本型式、尺寸偏差和形状偏差应符合 JB/T 5913的规定，其中芒刺线的尺寸偏差和

形状偏差应符合表 3的规定；

b) 放电极的材质应根据烟尘性质确定，可选用碳钢（SPCC）或不锈钢（304），放电极表面不得

有锈蚀、明显变形和损伤等缺陷；

c) 放电极、接地极安装调整后，采用通止规进行极距检查，极距极限偏差应≤±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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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芒刺线的尺寸偏差和形状偏差表 单位：mm

偏差类别 项目名称

阴极线

阴极线长度

≤2500 ＞2500

尺寸偏差

长度（L） ±2 ±4

宽度（B） ±1.5

刺尖（H/2） ±0.5

相邻刺间距（G） ±1

形状偏差
全长上各刺尖端点连线平行于阳极板平

面的弯曲度
0.7L/1000 0.7L/1000且≤10

5.3.2.4 绝缘瓷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绝缘瓷瓶安装时，需轻拿轻放，瓷瓶表面不得有裂纹和明显破损的缺陷；瓷瓶与接地极吊挂

杆同轴度应≤Φ5 mm；瓷瓶底部法兰水平度应≤2 mm；

b) 绝缘瓷瓶伴热装置安装后，不得与瓷瓶有接触，间距应符合设计图纸的规定。

5.3.2.5 高压电源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高压电源宜采用高频电源或三相工频电源，并符合 JB/T 9688的规定；

b) 高压电源安装在除尘器进口喇叭顶部，就近稳固布置；

c) 高压电源四周 1 m内不得有导电物、易燃易爆物和障碍物；

d) 高压电源运行时无剧烈震动，垂直倾斜度不超过 5%，不得漏油、渗油；

e) 高压电源输入的交流电压幅值和波动范围不得超过交流正弦电压额定值的±5%，瞬时波动不超

过±10%；

f) 高压电源户外布置应采取防尘、防潮、防水等防护措施；

g) 高压电源外壳和直流输出接地端应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应≤2 Ω，接地线采用直径≥35 mm2的

多股铜芯导线。

5.3.2.6 清灰机构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接地极清灰应采用侧部振打，放电极清灰应采用顶部振打；

b) 振打方式宜采用气动振打，冲击力宜为 18 kg m/s～24 kg m/s，当粉尘黏性大时冲击力取上限；

c) 根据烟尘的黏性，预荷电器可辅助采用声波清灰和空气炮清灰。

5.3.3脉冲袋式除尘器

5.3.3.1脉冲袋式除尘器由箱体、净气室、灰斗、支撑立柱、滤袋与滤袋框架、脉冲喷吹清灰系统等组成，

直通式袋式除尘器还应设置气流分布装置。

5.3.3.2钢构件制作与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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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焊接件技术要求应符合 JB/T 5911的规定；

b) 焊条的选择应满足 GB/T 5117的规定；图纸未注明焊缝形式及坡口型式的，应符合 GB/T 985.1

的规定；

c) 手工焊接方法及材料应符合 GB 50205的规定；

d) 除尘器壳体钢板厚度≥4 mm，灰斗壁厚≥5 mm；

e) 除尘器花板厚度宜≥6 mm，花板加强筋的高度应≥50 mm，筋板厚度应≥5 mm；平面度偏差不

大于其长度的 2‰，且最大总偏差≤±5 mm；孔中心定位偏差应＜0.5 mm，花板孔径偏差为 0.0 mm～

+0.3 mm；

f) 主要零部件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外购件、外协件应具有质量合格证。

5.3.3.3袋式除尘器安装前，应对设备基础进行尺寸和定位校验，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见表 4。

表 4 设备基础尺寸和位置的允许偏差表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基础坐标位置（纵、横轴线） ±20 钢尺检查

基础各不同平面的标高 0，-20 水准仪或拉线、钢尺检查

预埋地脚螺栓

标高（顶端） +20，0 水准仪或拉线、钢尺检查

中心距（在根部和顶部处测量） ±2 钢尺检查

预留地脚螺栓孔

尺寸 ±10 钢尺检查

中心位置 ±5 钢尺检查

深度 +20，0 钢尺检查

孔壁的铅垂度 10 吊线、钢尺检查

预埋活动地脚螺栓锚板

尺寸 ±20 钢尺检查

标高 +20，0 水准仪或拉线、钢尺检查

中心位置 ±5 钢尺检查

带槽锚板平整度 5 钢尺、塞尺检查

带螺纹孔锚板平整度 2 钢尺、塞尺检查

5.3.3.4袋式除尘器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袋式除尘器安装应符合 JB/T 8471、JB/T 8536和 HJ 2020的规定，安装极限偏差、公差和检查方

法见表 5。

b) 灰斗安装几何尺寸差应≤±5 mm；安装后应对灰斗内壁上的焊接疤痕进行打磨处理，内壁各个角

的弧形板的焊接应连续、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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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脉冲袋式除尘器安装极限偏差、公差和检验方法表

项 目 极限偏差和公差/mm 检验方法

立柱纵、横向中心线 ±2.5 挂线用尺检查

立柱垂直度 1/1000 挂线用尺检查

横梁标高 ±5 水准仪用尺检查

横梁中心距 1/1000 用尺检查

横梁（对角线之差） 1/1000 用尺检查

灰斗中心距 ±5 挂线用尺检查

进出口法兰纵、横向中心线 ±20 挂线用尺检查

灰斗出口标高 ±5 水准仪用尺检查

进出口法兰端面垂直度 2/1000 用线坠直尺检查

配喷吹管喷嘴中心线与滤袋中心线同轴度 ±2 用线坠直尺检查

c) 灰斗加强筋应采用对齐焊接，转角处应采用搭接焊接。

d) 安全防护栏杆、平台及梯子应符合 GB 4053.1、GB 4053.2和 GB 4053.3的规定，主要平台通道

宽度≥1 m，栏杆高度≥1.2 m。梯子和平台应设踢脚板。

e) 涂装前应将铁锈、残留物、油污、尘土及其他脏污清理干净。除锈方法和除锈等级应符合 GB/T

8923.1 的规定。

f) 结构件外表面应涂装底漆两道、面漆两道，漆膜总厚度不得低于 80 μm，涂装方法和质量控制

要符合 GB/T 28699的规定；分体发运到现场组装的大型除尘器，在现场涂装最后一道面漆。

g) 装置的面漆颜色应一致，不得有发脆、剥落、卷皮、裂纹等缺陷。

5.3.3.5滤袋、滤袋框架与滤筒的制作与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预荷电脉冲袋式除尘器用滤袋产品应符合 GB/T 6719、T/CAEPI 33的规定。滤袋所用滤料应

符合 T/CAEPI 21的规定，超细面层滤料应符合 T/CAEPI 24的规定，覆膜滤料应符合 T/CAEPI 42的规

定，滤筒应符合 T/CAEPI 72的规定。

b) 滤袋、花板和滤袋框架应进行预装配，达到要求后方可批量生产和供货。

c) 花板、滤袋及滤袋框架三者之间预装配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包括：

1) 袋口与花板的配合要符合严密性、张紧度和牢固性的要求；

2) 滤袋框架碗口翻边与袋口的配合，滤袋框架的重量应由花板承担；

3) 滤袋与滤袋框架的间隙配合，要求松紧度适宜，并考虑滤袋的收缩性；

4) 滤袋与滤袋框架的长度配合，滤袋框架底部与袋底间隙应根据滤料收缩率来选择，宜为

10 mm～20 mm。

d) 滤袋的纵向缝线应牢固、平直，且不得少于 3条。

e) 滤袋袋口的环形缝线应牢固且不得少于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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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滤袋框架的材质宜为碳钢或不锈钢。纵筋直径≥3 mm，间距 35 mm～40 mm；反撑环直径≥4

mm，节距 180 mm～250 mm，其他要求应符合 JB/T 5917的规定。

g) 滤袋框架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焊点应牢固、平滑，不得有裂痕、凹坑和毛刺，不允许有脱

焊和漏焊。

h) 当滤袋框架为多节结构时，接口部位不得对滤袋造成磨损，接口形式应牢靠，且便于拆装。

i) 应根据烟气工况（烟气温度、酸碱性、含湿量以及腐蚀性等）选择合格的有机硅粉末涂料，有

机硅涂装宜采用静电粉末涂装工艺，涂装前应对滤袋框架表面进行前处理，即除油、除锈、磷化或者抛

丸处理。

j) 涂层厚度宜为 80 μm～120 μm，涂装的烘干温度宜为 180 ℃～200 ℃，固化时间为 10min～15 min，

经自然冷却工艺后完成有机硅滤袋框架制作。涂层附着力采用划格试验，需达到 0级，并符合GB/T 9286的

要求。

k) 滤袋框架安装后，滤袋内不得存有异物。

5.3.3.6 脉冲喷吹清灰系统制造与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气包的设计、制造和检验应符合 JB 10191的规定；

b) 气包施焊前应清除坡口两侧 20 mm范围内的氧化物、油污、熔渣及其他有害杂质；

c) 应按 JB/T 10191的规定对气包进行严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工作压力的 1.5倍；

d) 脉冲阀安装前应清除气包内部杂质和水渍；

e) 淹没式脉冲阀宜水平安装于稳压气包上，脉冲阀安装完毕后应逐个进行喷吹试验；

f) 喷吹管安装时，喷吹管喷嘴应与滤袋中心对中，二者同心度偏差应≤±2 mm。

5.3.4 电气与自动控制

电气与自动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装置应设置照明系统，并应符合 GB 50034的规定；

b) 电气设备和控制系统所涉及的盘、箱、柜的防护等级室外应不低于 IP54，室内应不低于 IP31；

c)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进口烟气温度、装置压力损失、气源压力、喷吹压力、

灰斗料位、脉冲阀位、一次电流/电压、二次电流/电压、整流变压器油温等；

d) 控制系统可采用 PLC或者 DCS控制，并应具有监测、控制、故障报警、记录及存储功能，可

实现人机画面交互，应预留通讯接口；

e) 控制电缆、信号电缆和桥架应架空敷设；

f) 自动化系统接地电阻应＜1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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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性能要求

装置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装置出口颗粒物浓度≤10 mg/m3；

b) 净化效率≥99.9%（入口颗粒物浓度＞10 g/m3时）；

c) 设备阻力 700 Pa～1000 Pa；

d) 过滤风速≤1.0 m/min；

e) 电场风速≤1.2 m/s；

f) 漏风率≤2%；

g) 预荷电器空载二次电压≥60 kV，二次电流≥150 mA；运行二次电压≥50 kV，二次电流≥40 mA。

6检验方法

6.1 材料与制造检验

6.1.1 装置的外观质量应在正常自然光下目测检验。

6.1.2 板材、型材的厚度和尺寸应采用卡尺、角尺等进行测量和检验。

6.1.3 装置的主体结构和材料应按照 GB 50205的规定进行检验。

6.1.4 结构件制作形状与尺寸误差应采用卷尺、角尺等进行测量和检验。

6.1.5 装置机械加工件应使用专用测量工具，按照图纸要求进行尺寸、角度、形状及位置公差检验。

6.1.6 装置的防腐材料应按照 GB 50727的规定进行检验。

6.1.7 工件焊接质量应符合图纸的要求。

6.2 装置安装检验

6.2.1 装置在安装前，应采用水准仪、水平仪、卷尺等对设备基础进行测量和检验。

6.2.2 应按照图纸和技术要求，采用水准仪、水平仪、卷尺等对立柱、横梁、箱体、花板、灰斗、喷吹

装置、预荷电装置等的安装误差进行检验。

6.2.3 现场部件焊接质量应符合图纸的要求。可采用煤油渗透法对现场焊接部位进行严密性检验。

6.3 性能检验

装置出口颗粒物浓度、设备阻力、净化效率和漏风率等技术性能指标，应在装置正常运行 720h后

进行测试，测试应符合 GB/T 6719和 GB/T 3215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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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现场检验，检验项目及相关要求见表 6。

表6 预荷电脉冲袋式除尘器装置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指标要求 检验方法
检测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现场检验

1 外观 √ √ √ 6.1.1 6.1.1

2 材料 √ √ √ 6.1.2 6.1.2

3 加工 √ √ × 5.3.2、5.3.3 5.3.3、6.1

4 安装 √ √ √ 5.3.2、5.3.3、5.3.4 5.3.3、6.2

5 部件焊接质量 √ √ √ 5.3.3.2、6.1、6.2 6.1、6.2

6 设备基础 × × √ 5.3.3.3 5.3.3.3

7 性能 × × √ 5.4 6.3

7.2 型式检验

7.2.1 正常生产时，应每年对通用件、标准件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7.2.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装置主要结构件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生产、产品改进或加工设备更新生产时；

b) 材料、加工工艺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性能指标及可靠性时；

c) 出口产品生产时；

d) 用户提出需进行型式检验时。

7.2.3 质检部门按照 GB/T 2828.1的要求抽样检验，抽样数量为上年度生产数量的 3%（进位取整）。

7.2.4 型式检验项目、指标要求及检验方法见表 6。

7.2.5 任一项不合格，应加倍抽样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定为被检部件不合格。

7.3 出厂检验

7.3.1 每台产品出厂前均应进行出厂检验。

7.3.2 产品出厂检验项目、指标要求及检验方法见表 6。

7.3.3 检验合格的产品应填写检验记录，出具质量合格证和检验报告，全部合格后方可出厂。

7.4 现场检验

7.4.1 每台产品均应进行现场检验。

7.4.2 现场检验项目、指标要求及检验方法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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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装置安装完成后，应重点检验如下内容：

a) 检查现场安全防护栏杆、梯子平台、踏板等是否牢固；

b) 采用煤油渗透法，重点检验花板、中箱体、净气室、灰斗等现场焊缝的严密性；

c) 检查预荷电区、滤袋区和滤袋内部的杂物清理状况，安装期间临时吊耳、支架、跳板等拆除状

况，临时孔洞封堵情况；

d) 进口管道内部杂物清理状况；

e) 用 2500 V兆欧表测量高压网路和电场绝缘情况，且绝缘电阻应大于 500 MΩ；用 500 V兆欧表

检查低压回路对地的绝缘电阻，应大于或等于 0.5 MΩ。

7.4.4 应填写检验记录，出具设备验收报告（或竣工报告）和性能测试合格报告后，方可合格。

8 标志及随行文件

8.1 铭牌标志

应在醒目的位置设置产品铭牌，其型式和尺寸应符合 GB/T 13306的规定。产品铭牌信息包括以下内

容：

a) 制造厂名；

b) 产品名称；

c) 产品型号及编号；

d) 主要性能参数；

e) 产品所执行的标准号；

f) 出厂编号；

g) 生产日期；

h) 产品信息码。

8.2 随行文件

8.2.1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的编写应符合 GB/T 9969的要求，宜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类型；

b) 产品标记及产品所执行的标准号；

c) 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

d) 流程图及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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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主要参数；

f) 设备总清单及备品备件清单；

g)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8.2.2 安装说明书

安装说明书宜包括以下内容：

a) 装置总图；

b) 安装主要技术要求；

c) 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包装

9.1.1 装置的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的规定。包装应牢固，并有防雨、防震、防潮、防撞等措施。

9.1.2 装置及其部件应按表 6规定的项目进行核查，全部合格后方可进行包装。装置零部件及外购件在

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包装。

9.1.3装置或部件的包装方式可根据具体运输条件采用裸装、敞装、捆装或箱装，应符合 GB/T 9174和

GB/T 13384的规定。

9.1.4滤袋和滤袋框架应单独包装。滤袋、滤袋框架、极板极线及高压电源等物件，应采用防雨、防挤

压、防撞的包装形式。

9.1.5 包装箱随行附件包括：

a) 产品合格证书；

b) 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

c) 装箱清单；

d) 随机设备清单及保修单。

9.1.6 包装标志应包括收发货标志、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和 GB/T 6388的规定。

9.1.7 包装箱外壁的标识和文字应清晰整齐，内容包括：

a) 制造厂名称及地址；

b) 产品名称及型号；

c) 收货单位名称及地址；

d) 装箱编号；

e) 总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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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箱子尺寸（长 mm×宽 mm×高 mm），“共×箱” “第×箱”，及其他必需的标志；

g) 物联信息码。

9.1.8包装应便于起吊、搬运、长途运输等，并应考虑气候因素，防止因包装不善造成的产品损坏、质

量下降或零部件丢失。

9.2 运输

9.2.1 装置分解的部件运输应符合交通运输等装载和运输的要求。

9.2.2 公路运输时，应防止装置受振动、冲击和碰撞而产生变形。

9.2.3 运输时应对装置的法兰、脉冲阀、控制柜、配套件等加以保护，采用安全装载加固措施，对易变

形的部件应有保护措施，防止在运输和贮存环节发生损坏。

9.2.4 装置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挤压、撞击和沾污，脉冲阀、控制柜等的包装应防雨。

9.2.5 滤袋及滤袋框架应单独包装运输。

9.2.6 装置和配套件在运输及装卸过程中，应按包装箱上的标志进行操作和堆放。

9.3 贮存

9.3.1装置露天存放时，应采取防雨措施，可覆盖防雨篷布。

9.3.2滤袋、滤袋框架、脉冲控制仪、控制柜、保温材料等应室内存放。

9.3.3装置分体的部件应分类、平整地放在无腐蚀性气体的场所，严禁随意堆压，以防锈蚀、变形、损

坏和丢失。

9.3.4配套外购件、备品备件等应由仓库保管，以防锈蚀或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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